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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安农发〔2023〕87号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安康市农业农村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高新区社区管理局、恒口示范区

社会保障和农技服务中心，局属有关单位：

为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认

真落实中省市关于推进营商环境突破年的部署要求，按照《安

康市司法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

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安司发〔2023〕10号）要求，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安康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细则（2022-2025年）》等涉农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梳理制定了《安康市农

业农村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共 9条，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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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安康市农业农村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

单（第一版）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 6月 13日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政办科 2023年 6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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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康市农业农村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第一版）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责任单位

1

对经营不再分装的包

装种子未按规定备案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五）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未按规

定备案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4.非主要农作物种子

5.货值不足 500元

市农业综合

执法支队

2

对兴办畜禽养殖场未

备案，畜禽养殖场未

建立养殖档案或者未

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

案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兴办畜禽

养殖场未备案，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

殖档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不罚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轻微

3.及时改正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未发生动物疫病

6.养殖行为规范

7.违法行为发生地、发

生时无重大动物疫情

市农业综合

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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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责任单位

3

对销售的种畜禽未附

具种畜禽合格证明、

家畜系谱，销售、收

购国务院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

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

禽，或者重复使用畜

禽标识的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八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销售的种畜

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明、家畜系谱，销售、收购国务院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或者重复使用畜禽

标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对经

强制免疫的动物未按照规定建立免疫档案、或者未按照规定加施畜

禽标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轻微不罚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轻微

3.及时改正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未发生动物疫病

6.违法行为发生地、发

生时无重大动物疫情

市农业综合

执法支队

4

对饲养的动物未按照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

划或者免疫技术规范

实施免疫接种等行为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

物诊疗机构、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

承担：（一）对饲养的动物未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或者免疫

技术规范实施免疫接种的；（二）对饲养的种用、乳用动物未按照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要求定期开展疫病检测，或者经检测不

合格而未按照规定处理的；（三）对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定期进

行狂犬病免疫接种的；（四）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在装载前

和卸载后未按照规定及时清洗、消毒的。

轻微不罚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轻微

3.及时改正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能够认识到危害性

6.违法行为发生地、发

生时无重大动物疫情

市农业综合

执法支队

5

对动物、动物产品的

运载工具、垫料、包

装物、容器等不符合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

要求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动物、

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容器等不符合国务院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要求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不罚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轻微

3.及时改正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能够认识到危害性

6.违法行为发生地、发

生时无重大动物疫情

市农业综合

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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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责任单位

6

对从事动物疫病研

究、诊疗和动物饲养、

屠宰、经营、隔离、

运输，以及动物产品

生产、经营、加工、

贮藏、无害化处理等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发

现动物染疫、疑似染

疫未报告，或者未采

取隔离等控制措施等

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零八条：违反本法规定，从

事动物疫病研究、诊疗和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

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无害化处理等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一）发现动物染疫、

疑似染疫未报告，或者未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的；（二）不如实提

供与动物防疫有关的资料的；（三）拒绝或者阻碍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进行监督检查的；（四）拒绝或者阻碍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

行动物疫病监测、检测、评估的；（五）拒绝或者阻碍官方兽医依

法履行职责的。

轻微不罚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轻微

3.及时改正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能够认识到危害性

6.违法行为发生地、发

生时无重大动物疫情

市农业综合

执法支队

7
对用药记录不完整真

实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

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

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

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

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

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违法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市农业综合

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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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责任单位

8

对宠物诊疗机构、动

物园、非食品动物养

殖单位、科研机构将

人用药品用于非食品

动物的违法行为的处

罚

《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

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

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

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

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

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不罚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轻微

3.及时改正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宠物诊疗机构、动物

园、非食品动物养殖单

位、科研机构将人用药

品用于非食品动物

6.因疾病治疗需要，在

没有合法兽药的情况

下使用对症治疗的人

用药

7.药品采购和使用记

录及时、真实、完整

市农业综合

执法支队

9

对未经兽医开具处方

购买、使用兽用处方

药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兽医开具处

方销售、购买、使用兽用处方药的，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 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不罚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轻微

3.及时改正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市农业综合

执法支队


